
信用卡餘額代償專案申請書 
申請說明：請備齊欲指定償還之信用卡當期對帳單影本，填
妥申請書後， 
傳真至 02-25429933(以傳真申請時，傳真本視同正本) 或 
郵寄回台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一段18號5F(客戶服務部收)。 

專案說明： 
1.指定償還款項還款期數選擇：A.□12期 B.□24期 C.□30期，

優惠利率8.99%。每次指定代償總金額不得低於NT$10,000。 
2.指定償還帳務管理費NT$1,888(於首期帳單收取)。 

申請表格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H) (O) 行動電話  

1 

銀行代碼 □□□               銀行 信用卡額度 NT$ 

欲代償信用卡卡號  申請代償金額 NT$ 

郵局劃撥帳號  繳款編號  

2 

銀行代碼 □□□               銀行 信用卡額度 NT$ 

欲代償信用卡卡號  申請代償金額 NT$ 

郵局劃撥帳號  繳款編號  

3 

銀行代碼 □□□               銀行 信用卡額度 NT$ 

欲代償信用卡卡號  申請代償金額 NT$ 

郵局劃撥帳號  繳款編號  

4 

銀行代碼 □□□               銀行 信用卡額度 NT$ 

欲代償信用卡卡號  申請代償金額 NT$ 

郵局劃撥帳號  繳款編號  

*本專案限目前無延遲繳款、無不良紀錄、持卡滿半年及尚未停卡者申
辦，實際指定償還額度將依核准時之可用額度為依據。 

*因合作金庫銀行及匯豐銀行未提供郵局大宗劃撥繳款及匯款繳款方
式，本行暫不受理此二家金融機構之代償業務。 

*本表格限正卡持卡人使用，相關權益及資格均不得任意轉讓及變更。 
*一筆信用卡代償專案最多申請代償四家銀行。 
*本申請表資料如有任何修改，請在塗改處簽名確認之。 
*傳真本申請書，請於傳真後來電與本行客服確認，以免遺漏，客服專
線：(02)2181-0101。 

(本人已詳細閱讀、充份瞭解及完全同意本申請書上之約定條款
與聲明，並簽名確認如下) 

申請人親筆中文正楷簽名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推廣單位                           推廣員姓名                       推廣員代號(行員代號) 

華南銀行【信用卡餘額代償專案】特別約定條款 
申請人經詳細審閱下列各該條款與注意事項後，同意向華南銀行（以下簡稱貴行）申請辦理「餘額代償專案」（以下簡稱「本專案」），並
授權貴行於申請人信用卡可動用餘額範圍內，依實際核准之金額，按本專案申請書所載順序及「申請代償金額」，依序向其他發卡銀行代償
當期信用卡帳單應繳金額，申請人同意遵守下列特別約定條款： 
1. 申請人確認業已於提出本申請書前至少七日以上之期間審閱本約款，
但申請人仍得於申請書所填載之申請日期起算七日內通知貴行取消本專
案之申請。本專案一經 貴行核貸撥款者，即不得取消。貴行未於申請書
所載申請日期起算三週內決定是否核准者（未載申請日期者，以貴行收
到申請書之日起算），應另徵得申請人同意，方得進行代償匯款之手續。
2. 申請金額即申請書中「申請代償金額」欄位內之合計總額，並以欲指
定償還之他行信用卡當期信用卡帳單應繳總額為上限，申請人未填載「申
請代償金額」者，概以前稱之當期信用卡帳單應繳總額為「申請代償金
額」。申請人應自行確認所填之受指定償還銀行信用卡卡號正確無誤，
申請人不得以受指定償還信用卡卡號有誤向貴行提出異議。 
3. 貴行實際核准金額不足清償申請人「申請代償金額」之全部或一部者，
貴行有權決定是否為部分償還。申請人同意並確認在貴行核准貸款前，
如指定償還其他機構之帳款其繳款截止日已到期，申請人將依規定自行
繳納帳款，貴行對任何逾期繳款及因此發生之利息及費用，不負任何責
任。 
4.本專案代償金額之限制、還款期間及優惠利率： 

(1)每次指定代償總金額不得低於NT$10,000  
(2)採分期還款方式，可選擇12期、24期及30期的還款期間 

 (3)分期還款期間優惠利率一律為8.99%。代償金額自撥款日開始計息，
申請人需償付自撥款日至繳款日之利息。但申請人如有繳款延遲或其他
違反信用卡約定條款事項之情形，即取消優惠利率，改按循環信用年利
率計算。 

5. 本專案不收取提前清償違約金。 
6. 除本專案之金額適用專案優惠利率計算循環信用利息外，其他
信用卡(含附卡)消費款項、預借現金等，仍按貴行核定之原循環
信用利率計息。 
7.本專案帳務管理費：本專案帳務管理費為NT$1,888，於首期帳
單收取並一次繳清。 
8.本專案未清償完畢前，分期償還金額加計利息將列入每期應付
款之最低應繳金額。並包括其他「信用卡消費」應付款之最低應
繳金額合計之。 
9. 本專案之指定償還金額及其衍生之利息、違約金、帳管費或其
他費用等，均不列入換算紅利積點、現金回饋及其他刷卡促銷活
動之計算。 
10. 申請人如未按時依約繳款，貴行將依主管機關規定報送登錄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信用不良紀錄，而可能影響申請人現有卡片之
使用及未來申辦其他貸款或信用卡之權益。上述信用不良紀錄之
揭露期間申請人須上聯徵中心網站（www.jcic.org.tw）「社會大
眾專區」之「資料揭露期限」查詢。 
11. 貴行保留核准與否之權利，無論核准與否，本申請書及所附
申請文件皆不退還。 
12. 除本特別約定條款之約定事項外，其餘相關權利義務悉依本
行信用卡約定條款約定之。 

本專案以代償金額 NT$120,000 試算，總費用年百分率 10.31%~12%  1.本廣告揭露之年百分率係按主管機關備查之標準計算
範例予以計算，實際貸款條件，仍以銀行提供之產品為準。且每一客戶實際之年百分率仍視其個別貸款產品及授信條件而有
所不同。2.總費用年百分率不等於分期利率。3.本總費用年百分率之計算基準日為 105 年 07 月 07 日。 

謹慎理財 信用至上  *信用卡一般消費暨預借現金適用之循環信用年利率：5.36%~15%，循環利率之基準日為
107年5月1日。*預借現金手續費：每筆預借現金金額×3.5%加上＋NT$100。*其他相關費率依本行網站公告。 107.05.01 版 

務必簽名 


